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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

105年第 3季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小組會議記錄 

查核期間：105年 7月至 105年 9月(第 3季) 

時  間：105年 11月 10日上午 11時 0分 

地  點：本署 3樓主任檢察官辦公室 

出席人員：康召集人惠龍、李委員秀荷、王委員怡雯、邵委員韋中 

列席人員：執行秘書張真麗 

壹、 初審結果報告 

一、 法規依據： 

(一) 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」。 

(二) 「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」。 

二、 明訂禁止補助項目： 

(一) 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」第 9 條：固

定資產、房租、水電、瓦斯、通訊、人事薪資及加班費等。 

(二) 「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」第3點第2、

3款：固定資產、房租、水電、瓦斯、通訊、人事薪資及加班費等。 

三、 105年第 3季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單位： 

本季計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（以下簡稱犯保金門分會）及福建

更生保護會（以下簡稱福更保）提出申請，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審查小組於 105年 7月 14日完成運用申請之審核，核准上開二公益團體之

申請案。 

四、 犯保金門分會及福更保第 3 季之申請案，其支用用途係用於犯罪被害人保護、

法治教育宣導、弱勢族群之犯罪防制、更生人保護、扶助等用途，符合緩起訴

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之支用用途（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

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4 點及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

助作業要點第 3點第 1項參照）。 

五、 本署 105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判決金歲入預算數為新台幣（下同）

10,204千元，對國內團體之捐助歲出預算數為 2,150千元(含指定撥付犯罪被害

人保護協進會 710千元，以下簡稱犯保總會)。累計至 105年 9月 30日止，緩

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歲入數為 7,650 千元，對國內團體之捐助歲出分配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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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2,010千元(含指定撥付犯保總會 710千元)，歲出預算為歲入預算之 26.27%，

未逾不得高於 50%之規定(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

理辦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參照)；又累計至 105年 9月 30日止，緩起訴處分金

與認罪協商金實現數為 1,397,280元（含撥付犯保總會 710,000元），執行率為

69.52%，無超額執行之情形。 

六、 查核犯保金門分會運用補助款情形（如附表 1） 

（一）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專戶收支情形：  

單 位 名 稱 犯保金門分會 

方 案 名 稱 105年第 3季一般申請 

核 定 補 助 日 期 105年 7月 14日 

核 定 補 助 金 額 230,850 

前 期 專 戶 餘 額 ( A ) 47,809 

金 門 地 檢 署 暫 撥 付 專 戶 金 額 

（ 1 0 5 年 第 3 季 ）（ B ） 
230,000 

專 戶 利 息 收 入 （ C ） 0 

活 動 方 案 憑 證 總 額 187,526 

符 合 查 核 範 圍 之 金 額 （ D ） 187,526 

專 戶 餘 額 （ A + B + C - D ） 90,283 

收 支 是 否 相 符 相符 

有 無 超 額 支 出 無 

憑 證 是 否 完 整 完整 

是 否 符 合 申 請 計 畫 符合 

提 報 成 果 及 單 據 日 期 105年 10月 11日 

（二） 該會 105年第 3季共計支出 157,526元，支出用途及憑證資料均合於規定。 

（三） 經初步審核，該會 105年第 3季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運用情形，

符合該會申請計畫所載之用途、範圍及相關規定。 

七、 查核福更保運用補助款情形（詳如附表 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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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緩起訴處分金專戶收支情形：  

單 位 名 稱 福建更生保護會 

方 案 名 稱 105年度第 3季一般性申請 

核 定 補 助 日 期 105年 7月 14日 

核 定 補 助 金 額 160,000 

前 期 專 戶 餘 額 ( A ) 0 

金 門 地 檢 署 暫 撥 付 專 戶 金 額 

（ 1 0 5 年 第 3 季 ）（ B ） 
160,000 

專 戶 利 息 收 入 （ C ） 0 

活 動 方 案 憑 證 總 額 72,284 

符 合 查 核 範 圍 之 金 額 （ D ） 72,284 

專 戶 餘 額 （ A + B + C - D ） 
87,716 

(業於 10/21日全數繳還本署 301專戶) 

收 支 是 否 相 符 相符 

有 無 超 額 支 出 無 

憑 證 是 否 完 整 完整 

是 否 符 合 申 請 計 畫 符合 

提 報 成 果 及 單 據 日 期 105年 10月 21日 

（二） 該會 105年第 3季共計支出 72,284元，支出用途及憑證資料均合於規定。 

（三） 經初步審核，該會 105年度第 3季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，符

合該會申請計畫所載之用途、範圍及相關規定。 

八、 以上報告，提請各位委員審議。 

貳、 查核討論： 

一、 依 103年 7月 7日修正生效之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5點之規定：「搭乘

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」，依此規定，檢視犯保金門分會「北區聯合保護志

工教育訓練活動」，其中 2位志工各缺漏登機證存根 1張，雖已出具購票證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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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依規定必須檢附登機證存根，為符規定，並避免日後爭議，建議請缺漏登機

證之志工出具「支出證明單」備核，以昭嚴謹。 

二、 其餘所提報之單據均合於相關規定，並無違失情形。 

三、 單據經費運用情形與原核定計畫內容相符、支出用途及範圍亦均合於規定。 

四、 其餘討論略。 

參、 查核決議： 

一、 福建更生保護會金門分會 105 年第 3 季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

部分，准予核銷。 

二、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 105 年第 3 季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與

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部分，於 2位志工補提「支出證明單」後，准予核銷。 

三、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因尚有計畫執行中，故第 3 季結餘

款 90,283元准予留用。 

肆、 散會：上午 11時 40分 

紀錄：張真麗 

主席：康惠龍 


